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
“六五”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事迹材料

一、高度重视，健全普法工作体制机制
（一）健全领导体制。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北京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》，学院成立了以院党委副书记为组长，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的“六五”普法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形成主管领导亲自抓、宣传部具体抓，纪检监察、工会、学生处、校办、保卫处等部门联动、与通州区司法局密切合作的工作机制。（二）完善工作制度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，学院制定“六五”普法规划，明确把培育法治精神、建设法治文化、养成公民意识、促进法治实践做为“六五”普法重点，把法治宣传教育作为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到学院“十二五”总体规划。学院党代会工作报告、年度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均有普法工作内容，并将每年普法工作的重点具体落实在工作中。（三）建强普法队伍。以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依托，设置普法机构，针对中小学普法工作，特设法务一部、二部和讲师团；建立健全普法志愿服务激励机制，制定《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普法志愿服务工作办法》；加强普法队伍梯队化培养，形成以三年级为核心，二年级为骨干，一年级为辅助的普法梯队。

二、全员参与，师生员工自觉学法守法用法
（一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。院党委理论中心组通过法治讲座、集体研讨等方式，重点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，熟悉与本职工作有关的部门法律法规，提高了领导干部依法决策、依法管理、依法办学的能力和水平，在学法、用法、守法和护法中发挥了表率作用。（二）教职员工学法注重实效。学院将教职员工法治教育纳入教师队伍年度培训计划，重点加强职业道德和法治教育，提高依法施教水平。五年来，学院组织教职工通过法治讲座、网络答题等方法学习法律法规。通过学习，教职工在教学、科研中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，依法施教、依法办事、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自觉性明显提高，自觉抵制和摒弃学术不端的违规违纪行为。（三）课堂主渠道建设不断加强。学院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，让法治宣传教育“进课堂”、“进教材”、“进头脑”。（四）第二课堂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强调实践。学院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紧密结合，采取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的方式开展法治教育。学院与通州律师协会签订校外实习基地协议，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法律实务的实习培训。强化与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的交流合作，参加辅仁大学法学课程活动，举办两岸法律人才培养教育与未来发展座谈会等。通过第二课堂的法律课外实践，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三、特色突出，切实提升普法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
（一）主动对接普法对象，实现普法基地多元化。在多方协助和沟通下，学院普法团队总计对接35所中小学，累计完成200余场次中小学普法，近万名中小学生接受普法宣传，有效培养了青少年的法治意识。积极建设长期合作的普法基地，在国美家园小学、新教育实验学校等5所原有普法基地的基础上，2015年挂牌草场地中学“杨洪璋德育实践基地”，实现普法基地的多元化。（二）推动普法课题常规化，多种形式服务普法对象。完善10余项普法课件，历时一年时间完成“做一名会依法维权的消费者”和“青少年常见的犯罪和预防”两项市级精品课题的录制，形成覆盖中小学全年级的普法课程体系。课堂讲授、文艺表演、话剧、微电影等形式被广泛应用到普法当中，普法形式受到高度肯定，效果反馈良好。在国美家园小学等普法基地上演文艺表演10余场，排练法治话剧7部，拍摄法治微电影6部，微电影《物院合伙人》荣获北京高校普法微视频一等奖，学院获优秀组织奖。（三）以校内“法律文化节”为载体，助力校内外普法工作开展。“法律文化节”已经连续举办10届，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普法、普法课件大赛、模拟法庭、法律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学生活动实现了校内外普法的有机结合，有效推动校内外普法工作的开展。同时借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、通州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优势资源，强化了普法团队的素质，提升了校园文化活动的水平。在多项赛事中屡获佳绩，我院法学学生在2014年全国模拟法庭大赛中获得优秀奖；在2014年全国速录大赛中获得4个三等奖、5个优秀奖；在2014年北京市模拟法庭大赛中获得二等奖。（四）加强普法团队建设，打造市级“金牌”志愿服务项目。学院积极加强普法队伍和项目建设，法治宣传队2014年入选“首都首批学雷锋文明示范岗”，连续五年进入北京高校普法团队第一梯队，荣获“普法团队市级一等奖”，徐小娟、王士锋两位老师获评“普法市级优秀辅导老师”，张立志、王笑影两位同学获评“普法市级优秀主讲人”，20余位同学获评“市级优秀青春船长”。普法志愿服务荣获2015年北京市志愿服务“金牌”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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